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和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有力有效服务”，保持战略定力，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实施环评审批分类管理，推进环评审批管理改革和服务，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现就做好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严守生态环境质量底线
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突破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一）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的，一律不得审批。
（二）加强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评联动，对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环评，依法不予审批。规划所包含项目的环评内容，可根据规划环评结论和审查意见予以简化。
（三）切实加强区域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研究，不得审批突破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的建设项目。
（四）应将“三线一单”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从严把好环境准入关。
二、严格重点行业环评审批
聚焦污染排放大、环境风险高的重点行业，实施清单化管理，严格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切实把好环境准入关。
（五）对纳入重点行业清单的建设项目，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和简化环评内容等改革试点措施。
（六）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水平原则上应达国内先进以上水平，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执行超低排放或特别排放限值标准。
（七）严格执行《江苏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试行）》，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行业中的高污染项目。禁止新建燃煤自备电厂。
（八）统筹推动沿江产业战略性转型和在沿海地区战略性布局，坚持“规划引领、指标从严、政策衔接、产业先进”，推进钢铁、化工、煤电等行业有序转移，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绿色发展。
三、优化重大项目环评审批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树立鲜明的服务导向，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有效指导和有力支持。
（九）对国家、省、市级和外商投资重大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纳入清单的项目，主动服务、提前介入，全程做好政策咨询和环评技术指导。
（十）对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战略新兴产业和重大产业布局等项目，开通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实行受理、公示、评估、审查“四同步”，加速项目落地建设。
（十一）推动区域污染物排放深度减排和内部挖潜，腾出的排放指标优先用于优质重大项目建设。指导排污权交易，拓宽重大项目排放指标来源。
（十二）经论证确实无法避让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项目，应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且采取无害化的方式，强化减缓生态环境影响和补偿措施。
四、认真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
积极推进环评豁免和告知承诺制改革试点，着力提高环评审批效能，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十三）纳入生态环境部“正面清单”中环评豁免范围的建设项目，全部实行环评豁免，无须办理环评手续。
（十四）纳入《江苏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苏环办〔2020〕155号）的建设项目，原则上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但对于穿（跨）越或涉及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未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年产生危险废物100吨以上的建设项目，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五、规范项目环评审批程序
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规范完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程序，规范环评审批行为。
（十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分级审批管理规定，严禁超越权限审批、违反法定程序或法定条件审批。
（十六）建立建设项目环保和安全审批联动机制，互通项目环保和安全信息，特别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必要时可会商审查和联合审批，形成监管合力。
（十七）在产业园区（市级及以上）规划环评未通过审查、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未落实、重大环境风险隐患未消除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可先行审批项目环评。
（十八）认真落实环评公众参与有关规定，依规公示项目环评受理、审查、审批等信息，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六、全面衔接事中事后监管
进一步强化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的衔接联动，推动由偏重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延伸。
（十九）环评审批部门和环境监测监控、执法监督部门应共享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二十）将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管工作内容，对检查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二十一）采取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建设项目，应纳入事中事后监管的重点对象，并按要求对建设项目落实环保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七、强化环评技术单位管理
加强环评技术单位和技术人员规范化管理，倒逼和引导环评技术单位提高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做好环评技术服务支撑。
（二十二）指导督促环评技术单位改进技术评估方式方法，完善技术手段，重点审查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估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等，确保编制的环评文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二十三）要定期组织开展环评文件技术复核，对环评文件编制质量存在重大问题、伪造数据、弄虚作假、涉及违法所得并造成恶劣后果的，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八、压紧压实环评审批责任
（二十四）省生态环境厅加大对全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定期开展环评技术复核和现场检查工作，重点聚焦项目审批数量多、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质量差、改善幅度小的地区，发现问题，及时通报。
（二十五）对多次发现违规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且情节较严重的地区，省生态环境厅可依规上收该地区环评文件的审批权限；情节特别严重的，依规实施挂牌督办或区域限批。
（二十六）对于超越审批权限、违反法定程序或法定条件等进行审批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审批部门和审批人员责任。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7月7日


附件
重点行业清单
	序号
	《名录》
项目类别号
	项目类别

	1
	六、纺织业
	20
	纺织品制造

	2
	七、纺织服装、服饰业
	21
	服装制造

	3
	八、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2
	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

	4
	十一、造纸和纸制品业
	28
	纸浆、溶解浆、纤维浆等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

	5
	十四、石油加工、 炼焦业
	33
	原油加工、天然气加工、油母页岩等提炼原油、煤制油、生物制油及其他石油制品

	6
	
	34
	煤化工（含煤炭液化、气化）

	7
	
	35
	炼焦、煤炭热解、电石

	8
	十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6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染料、颜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水处理剂等制造

	9
	
	37
	肥料制造

	10
	
	38
	半导体材料

	11
	
	39
	日用化学品制造

	12
	十六、医药制造业
	40
	化学药品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

	13
	
	42
	中成药制造、中药饮片加工

	14
	十七、化学纤维制造业
	44
	化学纤维制造

	15
	
	45
	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产

	16
	十八、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6
	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制造、橡胶加工、橡胶制品制造及翻新

	17
	
	47
	塑料制品制造

	18
	十九、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8
	水泥制造

	19
	
	52
	玻璃及玻璃制品

	20
	
	54
	陶瓷制品

	21
	
	55
	耐火材料及其制品

	22
	
	56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23
	二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8
	炼铁、球团、烧结

	24
	
	59
	炼钢

	25
	
	60
	黑色金属铸造

	26
	
	61
	压延加工

	27
	
	62
	铁合金制造；锰、铬冶炼

	28
	二十一、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3
	有色金属冶炼（含再生有色金属冶炼）

	29
	
	64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30
	
	65
	有色金属铸造

	31
	二十二、金属制品业
	68
	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2
	二十七、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9
	太阳能电池片

	33
	三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6
	废旧资源（含生物质）加工、再生利用

	34
	三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7
	火力发电（含热电）

	35
	
	90
	生物质发电

	36
	三十四、环境治理业
	100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利用及处置

	37
	
	1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泥）处置及综合利用

	38
	三十五、公共设施管理业
	104
	城镇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

	39
	四十一、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28
	煤炭开采

	40
	四十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32
	石油、页岩油开采

	41
	
	133
	天然气、页岩气、砂岩气开采（含净化、液化）

	42
	四十三、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35
	黑色金属矿采选（含单独尾矿库）

	43
	四十四、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36
	有色金属矿采选（含单独尾矿库）

	44
	四十八、海洋工程
	153
	围填海工程及海上堤坝工程

	45
	四十九、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仓储业
	157
	等级公路（不含维护，不含改扩建四级公路）

	46
	
	158
	新建、增建铁路

	47
	
	159
	改建铁路

	48
	
	160
	铁路枢纽

	49
	
	161
	机场

	50
	
	163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

	51
	
	164
	干散货（含煤炭、矿石）、件杂、多用途、通用码头

	52
	
	165
	集装箱专用码头

	53
	
	176
	石油、天然气、页岩气、成品油管线（不含城市天然气管线）

	54
	
	177
	化学品输送管线

	55
	
	178
	油库（不含加油站的油库）

	56
	
	179
	气库（含LNG库，不含加气站的气库）


说明：本清单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年修正）制定，上述项目类别均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若名录有更新、调整，本清单同步更新、调整。
